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自查检查要点

	类  别
	自查检查要点
	检查情况

	总平面布局
	1、施工现场临时办公、生活、生产、物料存贮等功能区宜相对独立布置，防火间距应符合相关规定。

2、施工现场出入口的设置应满足消防车通行的要求，其数量不宜少于2 个。当只能设置1个出入口时，应在施工现场内设置满足消防车通行的环形道路，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m。临时消防车道、临时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不得堵塞、占用、封闭。
3、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应远离明火作业区、人员密集区和建筑物相对集中区。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不应布置在架空电力线下。
4、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5m，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0m，其它临时用房、临时设施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
5、临时办公用房、宿舍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4m。

6、临时消防救援场地应设置在成组布置的临时用房场地及在建工程的长边一侧，应满足消防车正常操作要求且不应小于6米，与在建工程外脚手架的净距不宜小于2m，且不宜超过6m。
	

	临时宿舍

办公用房
	1、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A级。严禁使用聚苯乙烯、聚氨酯泡沫等易燃、可燃材料。
2、建筑层数不应超过3 层，每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300m2。
3、层数为3层或每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2 时，应设置不少于2 部疏散楼梯，房间疏散门至疏散楼梯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25m。
4、单面布置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0 m；双面布置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5m。
5、宿舍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30m2。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15m。
6、隔墙应从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层底面。

7、不应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变配电房等组合建造。
	

	类  别
	自查检查要点
	检查情况

	在建工程防火
	1、在建工程内不得设置人员住宿、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等场所。

2、高层建筑、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的外脚手架、支模架的架体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其安全防护网应采用阻燃型。
3、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施工时，必须明确划分施工区和非施工区。施工区不得营业、使用和居住。非

施工区继续营业、使用和居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施工区和非施工区之间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0h的不燃烧体隔墙进行防火分隔；非施工区内的消防设施应完好和有效，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并应落实日常值班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外脚手架搭设不应影响安全疏散、消防车正常通行及灭火救援操作，外脚手架搭设长度不应超过该建筑物外立面轴承的1/2。
	

	临时消防设施
	1、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设置灭火器、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消防水泵接合器、临时贮水池、临时消防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临时消防设施应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置。
2、在建工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动火作业场所、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以及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公用房、宿舍等临时用房应按规定配置灭火器，且每个场所的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2 具。

3、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1000m2 或在建工程单体体积大于10000m3 时，应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当施工现场处于市政消火栓150m 保护范围内且市政消火栓的数量满足室外消防用水量要求时，可不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4、建筑高度大于 24m 或单体体积超过30000m3 的在建工程，应设置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和消防水泵接合器。消防竖管的管径不应小于DN100，其数量不应少于2根。
5、施工现场的消火栓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专用消防配电线路应自施工现场总配电箱的总断路器上端接入，且应保持不间断供电。
6、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贮水池、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管及水泵接合器等，应设有醒目标识。
7、施工现场的备用发电机房及变、配电房、水泵房、天然采光的作业场所及疏散通道、高度超过100m 的在建工程的室内疏散通道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他场所应当配置应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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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
责任
	1、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应向总承包单位负责，并应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同时应承担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施监理。

2、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规模、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重点，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义务消防组织，并应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同时应落实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3、施工单位应制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编制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和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对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和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及应急疏散的演练。

4、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日常消防
安全管理
	1、施工单位应针对施工现场可能导致火灾发生的施工作业及其他活动，制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用火用电用气管理、消防安全检查、应急预案演练等制度。
2、国家、省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应当进行每日防火巡查，其他施工现场也应根据需要组织防火巡查。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行为，及时发现火灾隐患并采取防范、整改措施。

3、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对已失效、损坏或丢失的消防设施，应及时更换、修复或补充。不得遮挡、挪动疏散指示标识，不得挪用、拆除消防设施。

4、施工现场的重点防火部位或区域，应设置防火警示标识，实行严格管理。

5、施工人员进场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当包括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技术方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的主要内容，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维护方法，扑灭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报火警、接警的程序和方法。
6、施工作业前，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技术交底。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或环节、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防设施、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及注意事项、逃生方法及路线等内容。

7、施工单位应做好并保存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文件和记录，建立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档案。
	

	类  别
	自查检查要点
	检查情况

	用火用电
用气管理
	1、可燃气体罐瓶及其附件应合格、完好和有效；气瓶应分类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空瓶和实瓶同库存放时，应分开设置，空瓶和实瓶的间距不应小于1.5m。
2、动用明火应当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需要进行明火作业的，动火部门和人员应当按照用火管理制度办理审批手续，落实现场监护人，清除动火区域的易燃、可燃物，配置消防器材。施工现场严禁吸烟。
3、电气线路、插座应使用国家合格产品，不应敷设在可燃材料（泡沫夹心板、木板等）上严禁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线路。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检查，破损、烧焦的插座、插头应及时更换。
4、严禁私自改装现场供用电设施，严禁在施工现场各类建筑内使用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电气设备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5、严禁在施工现场各类建筑内使用明火照明、加热食物、取暖。
	

	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管理
	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施工单位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明确承担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机构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并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备案，组织实施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以及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应当经过专门消防培训。

2、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3、按照标准建立企业专职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区域联防联控，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备注
	1、此表仅作为检查和组织培训参考使用。
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应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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